[bookmark: _GoBack]安合融信明日之星复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一）

本协议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基金份额持有人: 
证件(营业执照)名称: 
证件(营业执照)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基金管理人: 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高鹏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3号楼106室0022（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7号汇海山庄39-1号
邮编：266000
联系人：张倩
联系电话：13589281210
传真：-
邮箱：ahrx@holchcapital.com

基金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邮编：210019
客户服务联系电话：025-83389988
传真：025-83387215





鉴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签署了《安合融信明日之星复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经友好协商，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就原合同中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特订立本补充协议。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术语，其定义与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一、对原合同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原合同内容
	变更后的内容

	十一、私募基金的投资

	1、投资经理
（1）投资经理的指定
本基金投资经理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指定。
（2）投资经理基本情况
本基金投资经理为梁庆威。
投资经理简历：
梁庆威先生，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长春理工大学会计学本科，曾任职于青岛贝壳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在财务管理、二级市场宏观策略投资、二级市场量化投资、ETF套利策略、可转债策略投资、上市公司价值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投资经理简历由基金管理人提供，基金管理人对投资经理简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3）投资经理的变更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投资运作需要变更投资经理，并在变更后三个工作日内告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通过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披露前述事项，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1、投资经理
（1）投资经理的指定
本基金投资经理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指定。
（2）投资经理基本情况
姓名：【高鹏】
简介：
高鹏博士，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清华大学经济专业研究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城市设计专业博士，历任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镇长，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副所长。高鹏博士在宏观经济，股权投资，二级市场量化投资，信息自动化，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均有深度研究和建树。
投资经理简介由基金管理人提供，基金管理人对投资经理简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3）投资经理的变更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投资运作需要变更投资经理，变更投资经理应以本基金合同第十九章第（二）条约定的方式进行，并在变更后三个工作日内告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管理人须就本次变更事项根据合同约定设置临时开放日允许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该类赎回申请不受本基金合同关于份额锁定期（如有）、封闭期（如有）和巨额赎回（如有）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通过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披露前述事项，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十一、私募基金的投资

	6、投资比例及限制
本基金存续期内，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200%。基金投资于其他资产管理产品时，该条投资限制由基金管理人自行监控，并承担全部责任。

	6、投资限制
（1）本基金存续期内，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200%。基金投资于其他资产管理产品时，该条投资限制由管理人自行监控，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基金不得投向未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金融机构托管或保管的资产管理产品（含私募基金）。

	十一、私募基金的投资

	12、投资事项的变更
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下，经本基金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对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限制进行变更，变更上述投资事项应以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投资事项变更应为调整投资组合留出必要的时间。

	12、投资事项的变更
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下，经本基金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对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限制进行变更，变更上述投资事项应以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投资事项变更应为调整投资组合留出必要的时间。基金管理人须在上述变更生效日之前根据合同约定设置临时开放日允许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该类赎回申请不受本基金合同关于份额锁定期（如有）、封闭期（如有）和巨额赎回（如有）的限制。




二、风险揭示
1、本基金对投资经理进行了变更，尽管本基金仍将按照原合同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策略进行投资，但投资经理的变更可能导致本基金的投资风格与原投资风格存在差异，可能对本基金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
2、本基金修改了投资限制，可能导致基金资产净值的波动变大，从而造成基金投资风险的提高。

三、补充协议的生效
1、本补充协议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1）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管理人将《生效通知》（见附件一）告知基金托管人；
（3）基金管理人以网站公告/邮件/电话或原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将本补充协议生效日告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2、本补充协议生效的特别条款：
（1）本补充协议生效日以《生效通知》载明的生效日期为准，基金管理人对本补充协议生效日的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2）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日不早于基金管理人将《生效通知》通知到基金托管人的日期，由于基金管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而导致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3）关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事项，基金管理人负责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管理人是否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承担监督责任。
3、因基金管理人未妥善履行职责致使本补充协议不满足上述生效条件而无法生效的，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附则
1、基金管理人承诺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已合法合规并有效签署原合同和本补充协议。
2、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向基金托管人移交本补充协议生效件，并保证提供给基金托管人的本补充协议生效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3、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原合同约定履行备案变更手续等相关义务。
4、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中约定不一致的条款，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仍以原合同内容为准。
5、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合融信明日之星复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一）》签署页）

基金份额持有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理人：


基金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关于《**基金合同补充协议（X）》
生效通知（样本）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补充协议（X）》（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涉及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已完成签署。经我公司审核确认，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签章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签署过程合法合规，我公司就本补充协议生效日已通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日为【】年【】月【】日。
本补充协议以纸质方式签署的，由基金托管人留存的各方签署完成的本补充协议原件一份已寄往贵司,快递公司为：                    ，快递单号为                      ；本补充协议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可于电子签署平台进行下载，电子签约平台为：                     。
特此告知！

管理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